
國立中興大學通識教育自主學習學分實施要點 

114.09.12 114 學年度第 2 次通識教育執行委員會議訂定 

一、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鼓勵跨域探索與實踐應用，

建構多元彈性之通識教育學習模式，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通識教育自主學習學分（以下簡稱自主學習學分）由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統籌辦理，並由本中心課程委員會負責課程規劃、審查、成果評量及制度修

訂等相關事項。 

三、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大學部學生。延修生或進修學士班學生如欲申請自主學習學分者，

應依本校「學生學雜費學分費與其他費用繳納辦法」辦理，並依本要點相關規定辦理學

分認列。 

四、自主學習學分之認列類型與核計原則如下： 

(一)通識微型課程： 

1、執行內容：係指學生修習短時數、主題式之互動實作課程，藉以培養跨域學習與

實作能力，每門課程以六至八小時為原則。 

2、時數核計方式：學生學習時數依本校「通識微型課程實施要點」規定計算，並由

本中心於學期末統一審查後核發。累積達十八小時者，得認列一學分。 

3、學分認列方式：本類型自主學習學分至多認列三學分，每學分名稱依序為「通識

學習拼圖(一) 」、「通識學習拼圖(二) 」、「通識學習拼圖(三)」。 

(二)實作專題： 

1、執行內容：係指學生進行具通識精神之團體專題製作，以強調生活應用及跨域整

合能力之培養為原則。 

(1) 學生須事先提出申請（申請表如附錄一），並以個人申請為原則。但計畫內

容確有小組合作之必要者，得以小組為單位提出申請，並應指定一名小組長，

負責行政聯繫事宜。 

(2) 學生應詳實記錄計畫執行過程，並於完成後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電子檔。 

2、成果報告繳交方式： 

(1) 成果影片：長度應為三至五分鐘，並須搭配背景音樂、字幕或照片說明。 

(2) 個人書面報告：全文字數應達三千字以上，內容須包含動機或目的、計畫概

述、活動過程、執行結果、困難與解決方式，以及心得報告（個人心得至少

一千字，並應著重於活動前後之自我成長），另須附上至少十張相片並排版。 

(3) 小組書面報告：須繳交共同書面報告，全文字數依參與人數計算，二人參與

者應至少四千字，並以每增多一人增加一千字為原則，依此類推。內容須包

含動機或目的、計畫概述、活動過程、執行結果、困難與解決方式，以及心

得報告（每名成員心得至少一千字，並應著重於活動前後之自我成長或小組

合作經驗），另須附上至少十五張相片並排版。 

3、學分認列方式： 



(1)學生於學期第十二週前完成學習計畫並繳交成果報告，經本中心審查通過者，

得予認列一學分，並登錄於當學期成績。超過十二週繳交者，原則上登錄於

次學期成績。 

(2) 本類型自主學習學分至多認列二學分，每學分名稱依序為「通識專題製作

(一)」、「通識專題製作(二)」。 

(三)興通識 online： 

1、執行內容：係指學生修讀本中心認可之線上通識課程，課程運用數位平台與多元

媒材，提供自主、彈性及跨域學習機會，並結合互動與評量機制。 

2、點數核計方式：學生修讀本類線上課程，依實際學習時數計算，每五十分鐘得核

予自主學習點數一點；各課程可核予之點數另行公告。 

3、學分認列方式： 

(1) 自主學習點數由本中心於學期末統一審查後核發，累積達十八點者，得認列

一學分。 

(2) 本類型自主學習學分至多認列四學分，每學分名稱依序為「興通識

online(一)」、「興通識 online(二)」、「興通識 online(三)」、「興通

識 online(四)」。 

(四)跨域自主學習活動： 

1、執行內容：係指學生透過自主學習系統報名，參與本校各單位辦理符合通識教育

理念之跨域自主學習活動，範疇涵蓋惠蓀講座、通識講座、USR場域活動、研習

營、工作坊與展覽等。 

2、點數核計方式： 

(1) 惠蓀講座：學生參與一場惠蓀講座，並應於演講日起兩週內線上繳交五百至

一千字心得報告，經本中心審查通過後，得核予自主學習點數二點。另心得

報告得依評分結果及附錄二之評分標準加計點數，評分達九十一分以上者加

計六點；八十六分以上者加計四點；六十分至八十五分者加計二點；未達六

十分者不予加計。 

(2) 惠蓀講座以外之其它跨域自主學習活動：學生參與活動時，須持學生證辦理

電子簽到，現場毋須另行紙本簽名。惟遲到逾活動三分之一時間者，不予計

點；且須全程參與始得計點。學生每參與一場活動，得核予自主學習點數一

點。但如該活動屬課程之一部分者，則不予計點。 

3、學分認列方式： 

(1) 自主學習點數由本中心審查後核發，累積達十八點者，得認列一學分。 

(2) 本類型自主學習學分至多認列二學分，每學分名稱依序為「跨域自主學習

(一)」、「跨域自主學習(二)」。學生於累計點數申請學分時，每一學分應

至少包含一場惠蓀講座之自主學習點數。 

(五)生活實踐： 

1、執行內容及點數核計方式： 

(1) 工作學習：限學生於在學期間（含入學年暑假、各學年寒暑假）參與之校外

單位全職工讀，應檢附服務證明文件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e化服務系統「勞

工保險異動查詢表」影本，國外全職工讀者應檢附薪資單影本。經本中心審



查通過後，得核予自主學習點數；全職工讀滿一個月者，核予四點；超過十

五日未滿一個月者，核予二點。本類累計點數至多以十二點為上限。 

(2) 兵役訓練：學生應檢附國防部核發之服役相關證件文件影本，服役滿二個月

者，得核予自主學習點數一點。 

(3) 競賽成果：學生參加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競賽並獲獎者，應於競賽結束後檢

附證明文件（如獎盃照片、獎狀影本、參賽名單及參賽隊數等），並繳交心

得報告，全文字數應達一千字以上。經本中心審查通過後，各類競賽以最高

獎項並依附錄三標準核予自主學習點數，每類限核計一次；但個人賽參賽人

數不足四人，或團體賽參賽隊伍不足四隊者，不予計點。另心得報告得依評

分結果及附錄二之評分標準加計點數。 

Ⅰ.與會參賽者來自三國以上之國際級競賽。 

Ⅱ.由國內政府機關、學術組織或法人團體主辦、協辦或指導之各類才藝競

賽。 

Ⅲ.本校行政單位或教學單位所舉辦之跨系所競賽或活動。 

(4) 職業證照：學生於在學期間取得國內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辦者所核發之職業證

照，應檢附證照影本，經本中心審查通過後，得核予自主學習點數。若屬同

職類證照，以較高等級核計，每類證照限核計一次。其標準如下： 

Ⅰ.電腦及金融相關證照，核予四點。 

Ⅱ.勞動部核發技術士證照，丙級核予四點；乙級以上核予八點。 

Ⅲ.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資格考試，核予十二點。 

(5) 遊歷學習：學生於在學期間（含入學年暑假、各學年寒暑假）出國遊歷，但

不得包括返回僑居地、母國之旅程，或申請工作簽證者。申請學生應檢附臺

灣入、出境紀錄影本或登機證影本，並提交心得報告，全文字數應達一千字

以上，經本中心審查評分後，依附錄二之評分標準核予自主學習點數，每次

最高採計六點。 

(6) 志工服務： 

Ⅰ.以參加本校行政單位或教學單位所辦理之志工培訓、服務及相關推廣活

動為限，且服務內容須能結合專業知識與社會關懷，並促進社會責任之

實踐。 

Ⅱ.學生完成志工培訓課程並取得合格證明者，應檢附主辦單位核發之完訓

證明，經本中心審查通過後，得核予自主學習點數四點。 

Ⅲ.於完成前述志工培訓後，學生參與後續志工服務者，每滿二小時服務時

數，得加計自主學習點數一點；單一學期累計點數以十點為上限。但該

志工服務若為課程一部分，或已採計於其它自主學習點數或學分者，則

不予計點。 

2、學分認列方式： 

(1) 自主學習點數由本中心審查後核發，累積達十八點者，得認列一學分。 

(2)本類型自主學習學分至多認列二學分，每學分名稱依序為「跨域興學習(一)」、

「跨域興學習(二)」。 



五、經認列為自主學習學分者，其成績以「通過（P）」方式登錄之。各類型書面報告之評分

標準，依附錄二規定辦理。但學生所繳交之書面報告或成果資料，經審核認定屬抄襲或

係使用人工智慧生成者，該成果一律不予採認，且自始不得再申請該類自主學習點數或

認列該類型自主學習學分。 

六、本要點經通識教育執行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錄二 

114學年度 

起適用 

審核 

點數 

題旨與結構 

(40%) 

引申評述及綜合應用 

(40%) 

字句運用及文法拼字 

(20%) 

60以下 0 文不對題或文章抄襲 

60-70 2 28 題旨不清，結構混亂。 28 缺乏引申與應用。 8 語意不清，用字錯誤多。 

71-79 3 31 
題旨些許發揮，結構不

清。 
31 

些許評述或個人觀點，但

表達不夠充分。 
10 遣詞用字失當。 

80-85 

(一般水準) 
4 34 

能掌握主旨，結構尚

可。 
34 

能引申提旨並與生活經驗

有所連結。 
13 遣詞用字正確。 

86-90 5 36 
題旨清楚發揮適當，結

構清楚。 
36 

能從題旨中引發感觸或觸

發跨領域學習成果。 
15 

全文流暢，用字精確，

幾無錯字。 

91(含)以上 6 38 
題旨充分發揮，結構紮

實。 
38 

充分引申題旨並能深入思

辯與分析。 
17 

字句運用精美並富深厚

文學涵養。 

 
備註：學生繳交之書面報告或成果資料，如經審核認定屬抄襲，或係使用人工智慧生成者，

該成果一律不予採認，且後續亦不得再申請該項自主學習點數或認列該類型自主學習

學分。 
  



附錄三 

國

際

級 

點數   
名次 

個人賽 團體賽 
≧8隊 4-7隊 ≧8隊 4-7隊 

1 10 5 8 4 
2 9 4 7 3 
3 8 3 6 2 
4 7 2 5 1 
5 6 1 4  
6 5  3  
7 4 2 
8 3 1 
9 2  

10 1 
 

級別 國內政府機關、學術組織、法人團體 

全國級 
(大專盃) 

點數  
名次 

個人賽 團體賽 

≧8隊 4-7隊 ≧8隊 4-7隊 

1 6 3 4 2 
2 5 2 3 1 
3 4 1 2 

 
4 3 

 
1 

5 2 
 

6(甲等) 1 

直
轄
市
與 

北
中
南
區 

大
專 

系
際
盃 

1 4 2 3 1 
2 3 1 2 

 3 2 
 

1 
4(甲等) 1  

縣市 
1 3 1 2 1 
2 2 

 
1 

 
3(甲等) 1  

 
級別 校內競賽 

校級 

點數       
名次 

個人賽 團體賽 

≧8隊 ≧8隊 4-7隊 
1 2 2 1 

2 1 1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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